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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东省标准化研究院提出。

本文件由广东省防伪行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省标准化研究院、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广东开放大学、广东金

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广东省采购与供应链协会、广东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广东省低碳产业技术协

会、广东省低碳发展促进会、广东省纺织协会、广东省分析测试协会、广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广东

省家具协会、广东省建设科技与标准化协会、广东省建筑材料行业协会、广东省林学会、广东省绿色生

态发展评估与推广中心、广东贸促国际商事认证中心、广东省能源研究会、广东省清洁生产协会、广东

省燃气采暖热水炉商会、广东省设备监理协会、广东省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广东省涂料行业协会、广

东陶瓷协会、广东省卫生经济学会、广东省循环经济和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广东省养老服务业协会、广

东省婴幼儿照护与早期发展行业协会、广东省孕婴童用品协会、广东省造纸行业协会、广东省知识产权

投融资促进会、佛山市陶瓷学会、方圆标志认证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广东质检中诚认证有限公司、中鉴

认证有限责任公司、广州澳青科技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谢韵妍、曹佳彦、冯宁霞、金晓石、伍珂、刘杰、李伟新、徐骁、罗丰钿、杨

丽、成贝贝、刘干民、杨熙、李苑彬、王克、石民祥、陈振广、张春花、刘洋、付国印、陈思远、黄妍、

楼英、何湘、刘欣欣、吕水列、王卫国、饶克俭、陈蜜蜜、董克义、冯荔雯、霍伟强、张铭晖、曾锲、

黄惠宁、陈明东、钟自伟、叶俊生、刘悦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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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根据《关于实施技术标准战略的意见》(粤府〔2010〕1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标准化工作

改革推进广东先进标准体系建设的意见》（粤府〔2016〕127号）文件精神，广东从2010年开始提出并

推动先进标准体系建设，先进标准体系对促进产品提质、产业升级发挥了巨大作用。以先进标准引领产

业整体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提升，已成为广东省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经验，对我国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和加快产业迈向中高端具有重大意义。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国家标准化发展

纲要》等法规政策文件的要求，推广广东先进标准经验，力推“先进标准”成为推动全域高质量发展的

有力抓手，结合国家和省新阶段总体部署和任务，确保标准先进水平，急需制定科学系统的评价依据，

本文件正是基于此形成的研究成果。

先进标准体系建设能够促进产品提质、产业升级和主要领域技术进步，用先进标准引领产业整体技

术水平和产品质量提升，对我国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加快产业迈向中高端具有重大意义。深入贯彻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等法规政策文件的要求，结合国家“十四五”

总体部署和新阶段任务，“先进标准”成为推动全域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判断标准是否达到先进性

要求，需要科学系统的评价依据，本文件正是基于此开展的研究成果。

先进标准评价工作目前尚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本文件以广东省防伪行业协会团体标

准的形式，编制包括适用的先进标准评价原则和依据、评价机构及评价人员、评价要求与内容、评价程

序、投诉、申诉的处理、评价有效期等内容，可为引导、培育、制定和集聚一批国内领先水平、国际先

进水平、具有引领示范作用的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更有效支撑“十四五”各领域工作部署，支撑地方

高质量发展和国际影响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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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标准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先进标准的评价原则与依据、评价机构及评价人员、评价要求与内容、评价程序、投

诉、申诉的处理、评价有效期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第三方评价机构对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的先进性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1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GB/T 20000（所有部分） 标准化工作指南

GB/T 20001（所有部分） 标准编写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20000.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先进标准 advanced standard

标准中的关键性指标要求达到国内先进、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或填补国内、国际空白。

3.2

先进标准评价 evaluation for advanced standard

评价机构依照评价要求进行标准先进性比对和应用情况评价的活动。

3.3

关键性指标 key indicators

反映受评标准所在领域或行业中先进性、创新性、引领性，填补国内、国际空白的一个或多个指标，

综合体现受评标准的先进性。

3.4

实施成效 implement achievements

反映受评标准实施应用后在所在领域或行业中所取得的效果、效益，包括标准被采用情况以及实施

效益情况。

4 评价原则与依据

4.1 评价原则

4.1.1 全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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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机构及评价人员针对受评标准的目的、适用范围及内容、指标，以整体系统为指导思想，全面

权衡分析整体与个体，系统与局部，评价各指标的作用与关系，在此基础上按照本评价规范进行全面系

统的评价。

4.1.2 规范严谨

评价机构及评价人员严格按照本文件规定的评价程序和方法开展评价活动，评价结论专业、严谨、

准确，符合专业技术领域的发展规律。

4.1.3 客观公正

评价机构及评价人员应依据真实可靠的文件资料和数据，实事求是地开展评价工作并给出客观公正

的评价结果。

4.1.4 独立保密

评价机构及评价人员应坚持独立分析、判断与评价的第三方立场，不应与受评标准的相关方有直接

或间接的利益关系，以确保专业判断不受外部干扰和影响；应对评价材料和相关信息保密，未经申请单

位同意不得将申请材料内容和相关信息对外泄露，如有必要，可以约定保密内容、责任及期限。

4.2 评价依据

先进标准评价依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GB/T 1.1、GB/T 20001（所有部分）及本文件；

——受评标准查新情况；

——受评标准的科技成果、专利及知识产权情况；

——比对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国际标准、国外先进标准等的当前

有效最新版本）；

——先进标准评价申请书；

——满足评价要求，并能提供相应符合性证明文件及其他技术资料（如产品检验报告、产品认证

证书等）。

5 评价机构及评价人员

5.1 评价机构

开展第三方评价工作的机构应具备以下条件和能力：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专业标准化技术机构，评价工作可由该机构独立或联合其他机构共同开

展；

——具有满足评价要求的标准化工作职能、组织架构和内部管理制度，具有较高社会影响力和信

誉度，无不良诚信记录；

——具有专业标准化技术团队及各行业领域专家库资源；

——具有标准制修订、标准研究、标准审查等标准化工作的技术能力和经验，具有一定标准验证

能力；

——具有开展评价工作所需的国内外标准文献和标准信息数据资源；

——具有其他开展评价工作所需的技术条件和固定工作场所。

5.2 评价人员

评价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和能力：

——遵纪守法，恪守职业道德，实事求是，客观公正，认真严谨，遵守保密原则；

——熟悉国家、省、市标准化及相关行业领域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及发展趋势，并应对所评价

的项目结果承担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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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具有标准化中级及以上职称且对受评标准所属领域的专业知识有一定了解，或具有受评标

准所属领域中级及以上职称且具备三年以上标准化工作经验；

——评价组长应由具备高级以上行业、标准化的专业技术职称或具有同等专业水平的人员担任。

6 评价要求与内容

6.1 概述

先进标准评价应是在符合6.2的基础上，同时满足6.3和6.4要求的标准。受评标准包括但不限于：

——尚无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领域或项目，相关组织率先制定；

——严于当前正在执行中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由相关组织制定的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

——以团体标准或企业标准形式等同或修改采用国家标准、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形。

6.2 基本要求

评价人员根据申请单位提供的证明材料，判断受评标准是否满足以下基本要求：

——受评标准的编写符合 GB/T 1.1、GB/T 20000 等规范要求；

——受评标准立项、制修订及发布等过程工作记录完整，编制说明详细、完整、全面，调研与论

证方法科学有效；

——受评标准引用的文件有效；

——标准发布实施后，至少应提供 5 个以上组织对标准实施的反馈效果与意见；属产品标准或服

务标准的，应提供实施标准的检查或检验报告；属测试方法标准的，应提供相应实施标准的

测试方式报告。

6.3 关键性指标要求

6.3.1 指标确定

6.3.1.1 根据受评标准涉及的领域范围，查找相应的标准、政策法规、认证与检测等信息，梳理相关

的比对标准和备选关键性指标。

6.3.1.2 征询行业专家、标准化专家的意见，确定关键性指标。

6.3.1.3 必要时，可到受评标准应用项目或使用单位开展现场调研。

6.3.1.4 根据 6.3.1.1、6.3.1.2 和 6.3.1.3 确定评价适用的比对标准和关键性指标。

6.3.2 指标比对

6.3.2.1 对受评标准关键性指标进行科学性、创新性、先进性分析。

6.3.2.2 受评标准与比对标准的关键性指标要求进行逐一比对，确认受评标准与指标值（指标先进值）

的符合情况，一般包括：填补空白、优于、一致、低于、不可比、缺少关键指标等六种情况。

6.3.2.3 受评标准无适用的比对标准或关键性指标要求时，需按照查新和行业情况说明等材料，说明

其填补空白的情况，列为填补空白情况。

6.3.3 判定

6.3.3.1 受评标准关键性指标对比结论为填补空白、优于、一致，且其中至少有一项指标对比结论为

填补空白或优于时，则可判定为先进标准。

6.3.3.2 受评标准关键性指标对比结论为一致或不可比时，不作判定先进标准的依据，则判定为不符

合先进标准要求；受评标准关键性指标对比结论中有低于或缺少关键性指标时，则判定为不符合先进标

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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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实施成效要求

评价人员根据申请单位提供的证明材料，判断受评标准的被采用情况、实施效益情况是否满足以下

要求：

——受评标准实施后被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企业等非起草单位采用、采纳或采信情况；

——受评标准实施后被采纳或采信成为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乃至国际标准的可行性；

——受评标准实施后产生一定的社会效益，对行业、产业或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

质量提升、规模扩大、优化过程控制、节能降耗减排等方面；

——受评标准实施后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对采标单位产生积极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成本降低、

价值和效益提升、市场占有率提高等方面。

7 评价程序

7.1 程序流程

先进标准评价程序主要包括提交申请、形式审查、组建评价小组、制定评价方案、评价实施、形成

评价结论、出具报告和评价证书等环节，具体评价流程见图1。

图 1 先进标准评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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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提交申请

申请单位自愿向评价机构提出评价申请，按附录A要求提交相关申请材料。

7.3 形式审查

评价机构收到评价申请后十个工作日内开展形式审查工作，并及时做出是否符合受理要求的答复，

不受理的应说明原因并退回申请材料；需要补充申请材料的应说明需要补充材料的清单（每次申请允许

补充一次材料），材料补充后可再次进行形式审查。

形式审查确认受评标准的有效性，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按照 7.2 的要求提交材料；

——先进标准评价申请书填写完整、准确；

——申请单位营业执照或法人登记证书以及所提供的有关证件、资料均在有效期内；

——相关方协助提供的证明材料均签名、盖章；

——所有材料均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7.4 组建评价小组

评价机构组建包括行业及标准化技术人员的评价小组，按5.2的要求确定评价组长，并应当自觉遵

循回避原则，确保评价的客观公正性。评价小组不少于三名评价人员、总人数为单数。

7.5 制定评价方案

评价组长召集评价小组研究受评标准所属行业领域和标准信息，按照第6章要求确定评价工作方案，

包括但不限于职责分工、评价计划、评价重点/主要技术指标确定、参考标准文献等。

7.6 评价实施

评价小组严格应按照7.1评价流程和第6章要求对受评标准的符合性和先进性进行评价。评价机构应

保存评价原始记录，应涵盖评价发现的事实描述，评价过程记录表格见附录B，具体样式可由各评价机

构自行制定。

评价过程中，必要时，评价小组可组织申请单位答辩。

7.7 形成评价结论及出具评价报告（证书）

7.7.1 评价小组根据评价结果形成评价结论，评价机构出具标准评价报告。当评价结论为“先进”时，

可出具先进标准评价证书；评价结论为“未达到先进性要求”时，评价机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评价机构应保存评价报告与评价证书的备份档案。

7.7.2 先进标准评价报告和先进标准评价证书的内容见附录 C 和附录 D，具体样式可由各评价机构自

行制定。

8 投诉、申诉的处理

评价机构针对投诉、申诉等情况应做好以下工作：

——评价机构应建立受理、确认和调查投诉、申诉的处理机制；

——评价机构应及时对投诉人、申诉人提出的意见组织开展调查和复核；

——评价机构对投诉或申诉意见处理情况应书面通知申诉单位/个人。

9 评价有效期

9.1 评价机构应对评价过程和结果负责，评价机构完整记录评价过程，评价资料归档留存，保证评价

过程和结果具有可追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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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评价报告和评价证书有效期为三年。评价有效期内，当发生对评价有效性产生影响的情况时，被

评价组织应停止使用评价报告和证书，并积极采取重新申请评价等应对措施。

9.3 评价证书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申请复评，复评方法按 7.1 的要求开展工作，逾期不申请复评则评

价报告及评价证书自动失效。

9.4 评价机构根据复评结论出具评价报告（证书）。复评结论为“先进标准”的，保持先进标准结论

的评价证书有效期延续三年；复评结论为“不符合先进标准要求”的，说明情况并限期一个月内整改修

订，整改修订后复评结论仍为“不符合先进标准要求”的撤销其评价证书，评价报告也相应作废或更换。



T/HB 0009—2022

7

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先进标准评价申请材料

A.1 申请单位向评价机构提交下列申请材料（包括电子版和纸质材料）：

——申请单位的营业执照或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

——先进标准评价申请书（见 A.2）；

——受评标准的正式发布文件复印件；

——受评标准文本、标准编制说明；

——受评标准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行业规范及强制性标准清单；

——其他相关文件材料（如成效报告、验证材料、检验报告、测试报告、产品认证证书、执行相

关政策的情况说明等）。

A.2 先进标准评价申请书样式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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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标准评价申请书

先进标准评价申请书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申请单位（盖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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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单位

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单位地址 邮编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手机

标准信息

名称（中英文） 标准编号

类别 团体标准 企业标准

所属领域/行业

发布单位

发布时间 年 月 日 实施时间 年 月 日

起草单位

起草人

涉及的必要专利

（专利号）
1. ；2.

涉及的标准 1. ；2.

关键性指标
1.

2.

标准先进性说明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关键性指标对比分析说明；

2. 若无可对比标准，请说明其有实用性，符合科学规律，具备实施条件，满足社会要

求，经济价值高等情况以表明其先进性；

3. 标准实施成效情况；

4. 附相关证明材料。

证明材料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的文件资料：

1. 申请单位的营业执照或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

2. 受评标准的正式发布文件复印件；

3. 受评标准文本、标准编制说明；

4. 受评标准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行业规范及强制性标准清单；

5. 其他相关文件材料（如成效报告、验证材料、检验报告、测试报告、产品认证证书、执行相关政策的

情况说明等）。

自我声明

本单位严格遵守标准化法律、法规及规章要求。在此基础上，自愿提出评价申请，并承诺所提供的内容及材料属实，

且在接受评价时向评价机构提供相关评审材料和真实有效的信息。

申请单位（盖章）：

申请单位法人代表/负责人（签字）：

申 请 日 期： 年 月 日
B

B



T/HB 0009—2022

10

附 录 B

（资料性）

先进标准评价过程记录表格

B.1 先进标准评价记录表的内容见表 B.1。

表 B.1 先进标准评价记录表

评价类别 评价内容 评价记录与结论

基本要求

受评标准的编写符合 GB/T 1.1、GB/T 20000 等规范要求。

受评标准立项、制修订及发布等过程工作记录完整，编制说

明详细、完整、全面，调研与论证方法科学有效。

受评标准引用的文件有效。

标准发布实施后，至少应提供 5 个以上组织对标准实施的反

馈效果与意见；属产品标准或服务标准的，应提供实施标准

的检查或检验报告；属测试方法标准的，应提供相应实施标

准的测试方式报告。

关键性指

标要求

指标确定 按照 6.3.1 的要求确定评价适用的比对标准和关键性指标。

指标比对
按照6.3.2的要求进行关键性指标的比对及记录比对结果（见

表 B.2、B.3）。

判定
根据比对结果（见表 B.2），按照 6.3.3 判定方式，判断是否

符合关键性指标要求。

实施成效

要求

被采纳或

采信等情

况

评标准实施后被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企业等非起草单位采

用、采纳或采信情况。

受评标准实施后被采纳或采信成为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乃至

国际标准的可行性。

实施效益

情况

受评标准实施后产生一定的社会效益，对行业、产业或社会

产生积极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质量提升、规模扩大、优化

过程控制、节能降耗减排等方面。

受评标准实施后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对采标单位产生积极

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成本降低、价值和效益提升、市场占

有率提高等方面。

总体评价 □符合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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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关键性指标对比表的内容见表 B.2、表 B.3。

表 B.2 关键性指标比对表

指标名称

受评标准 比对标准

评价结论
指标值 证明材料编号 指标值

标准名称

（标准号）
证明材料编号

注：评价结论包括填补空白、优于、一致、低于、不可比、缺少关键指标六种情况。

表 B.3 关键性指标证明材料一览表

证明材料编号 证明材料名称 说明

1

2

3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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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C.1 先进标准评价评价报告样式内容如下：

先进标准评价报告

先进标准评价报告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评价机构（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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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评标准基本信息

名称（中英文） 标准编号

初评/复评 初评 复评（第 次）

类别 团体标准 企业标准

所属领域/行业

发布时间 年 月 日 实施时间 年 月 日

起草单位

起草人

发布单位

涉及的必要专利

（专利号）

1.

2.

比对标准（标准名

称、标准编号）

1.

2.

标准先进性说明

（受评标准关键性指标比对情况，标准实施成效情况等）

1.基本要求：情况描述，符合/不符合；

2.关键性指标要求：情况描述，符合/不符合；

3.实施成效要求：情况描述，符合/不符合。

其他情况说明

评价结论

经评价小组评审，标准要求满足/不满足《先进标准评价规范》（T/HB 0009—2022）要求，评

价小组一致评定为“先进”/“未达到先进性要求”。

评价小组组长：

年 月 日

评价小组人员名单

姓名 工作单位 专业领域 职称 签名

评价机构

评价机构意见：

评价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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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

先进标准评价证书

D.1 先进标准评价证书样式见图 D.1。

图 D.1 先进标准评价证书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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